
 

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8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月 7日以专人送

出或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于 3月 24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

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全文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黄健柏先生、焦健先生、王咏梅女士分别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独立

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全文详见 2021

年 3月 2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10）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11）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7.审议通过《2020 年度环境报告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2020 年度环境报告书》全文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全文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9.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的议案》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6,302,529.81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571,584,251.30元，减去 2020年度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33,447,908.19元，减

去 2019 年 度 对 股 东 的 分 配 27,312,000.00 元 ， 期 末 可 供 分 配 的 利 润

2,877,126,872.92元。 

基于公司 2020年实际经营情况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为了积极回报股东，与所

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

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提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 2020 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148,014,4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75 元（含税），预计分配股利

86,101,08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监事 2020年度薪酬及独立董

事津贴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0 年年度

报告全文》之“第九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11.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度薪酬具

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

之“第九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1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详见

2021年 3 月 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13.审议通过《2021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计划 2021年度实现黄金 46.02吨,白银 758.67吨，电解铜 19万吨，硫酸 109.03

万吨，授权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市场情况变化，适时调整上述计划。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审议通过《2021 年度投资计划》 

2021年，公司在保证现有生产系统平稳运行的前提下，继续推进重点建设项目、

技术项目改造、技术研发项目等各项工作，预计 2021 年度投资额约为 5.37 亿元，

主要包括辽上金矿扩界、扩能采选建设工程，高纯新材料的研制及产业化等项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15.审议通过《2021 年度资金预算》 

2021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合计 3,355,719.24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合计

3,255,832.53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99,886.71万元；2021年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合计 0 万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176,442.27 万元，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176,442.27 万元；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957,103.42 万元，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760,383.43万元，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196,719.99万元；预计期末结余资金合

计 252,187.53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16.审议通过《关于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黄小平先生、曲胜利先生、周政华先生、张建华先生、张齐斌先生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关于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3）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17.审议通过《关于与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曲胜利先生、左宏伟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与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4）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18.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关于 2021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详见 2021

年 3月 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1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2021年度向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总计为266.75亿

元，在本年度内循环使用，具体融资金额将视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同时，

提议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办理公司一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融资、信用

证等有关的事项，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授权期限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20.审议通过《关于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联董事黄小平先生、曲胜利先生、周政华先生、张建华先生、张齐斌先生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对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全文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21.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经贸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设立经贸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章程修正案》见附件，最新《公司章程》详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制度>及<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定于 2021年 4月 15日召开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17）详见 2021年 3

月 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3.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3 月 25日 



 

附件 

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

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原： 

第七条  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

组织”）和工作机构，党组织在公司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障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在公司贯彻执行；公司应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推动党建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促进党组织围绕生产经营开展活动、发挥作用。 

修改为： 

第七条  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根据《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在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委员

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展党的活动。党组织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司坚持党的建设与生产经营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

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明确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

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和工作对接，

推动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新增“党委会”一章作为第八章，原第八章改为第九章。以下各章依次顺延。

增加内容如下： 

第一百四十九条  公司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设置、任期按党内相关文

件规定执行。党组织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配备一定比

例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公司为党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并将党组织工作经费纳

入公司预算，一般按照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 1%的比例从企业管理费用列支。 

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

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须经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

者经理层作出决定。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公司党的政治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引领，增强政治能力，



 

防范政治风险，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保证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在本公司贯彻落实，推动公司担负

职责使命，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面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

会责任； 

（三）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四）加强对公司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五）履行公司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支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责

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六）加强公司党的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

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团结带领职工群众积极投身公司

改革发展； 

（八）领导公司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工作，

领导公司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党委会研究决定以下重大事项： 

（一）公司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重要决定的重大措施； 

（二）公司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

建设等方面的事项； 

（三）按照管理权限决定企业人员任免、奖惩，或按一定程序向董事会、总经

理推荐人选，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统战工作和群团工作方面的重大事项； 

（五）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 

（六）其他应由党委会研究决定的事项。 

第一百五十二条  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

经理层作出决定。研究讨论的事项主要包括： 

（一）公司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重要决定的重大举措； 

（二）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 



 

（三）公司生产经营方针； 

（四）公司资产重组、产权转让、资本运作和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 

（五）公司重要改革方案、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 

（六）公司的合并、分立、变更、解散以及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调整，下属

企业的设立和撤销； 

（七）公司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考核、薪酬、管理和监督； 

（八）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的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九）公司在特别重大安全生产、维护稳定等涉及企业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方

面采取的重要措施； 

（十）向上级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 

（十一）其他应当由党委会研究讨论的重要事项。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党委会前置研究的主要程序： 

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

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必须落实党组织决定。 

（一）党委会先议。党委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

重大决策事项必须经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定。党委发现董

事会、经理层拟决策事项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或可能损害国

家、社会公众利益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时，要提出撤销或缓议改决策事项的意

见。党委认为另有需要董事会、经理层决策的重大问题，可向董事会、经理层提出。 

（二）会前沟通。进入董事会或经理层尤其是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党委会成员，

要在议案正式提交董事会或总经理办公会前就党委会的有关意见和建议与董事会、

经理层其他成员进行沟通。 

（三）会上表达。进入董事会或经理层的党委会成员在董事会、经理层决策时，

充分表达党委会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四）会后报告。进入董事会或经理层的党委会成员要将董事会、经理层决策

情况及时报告党组织。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党委履行党的建设主体责任，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专职副书记履行直接责任，内设纪检组织负责人履行监督责任，党委领导班子其他

成员履行“一岗双责”，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党员成员应当积极支持、主动参

与企业党建工作。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党委会建立公司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督查制度，定期开展督促

检查，对公司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不符合中央和省委要求的

做法，党委会要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得不到纠正的要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